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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标（审）专家承诺书
本人作为吉安市企业采购交易服务平台的评标（审）专家，在今后招标采购活动中，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和《江西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方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认真执行政府采购制度、严格履行职责，本着公正、公平及诚实、信用的原则，在评标（审）过程中不受任何干扰，独立提出意见并承担责任。现就廉政建设郑重承诺如下：
1、不违反程序、超越权限，依法依规开展评标（审）工作；
2、不徇私情，保持应有的独立性，实事求是，客观公正；
3、不隐瞒、变更或曲解发现的问题，如实提供评标（审）结论；
4、评标（审）过程中出现应当回避情形的，主动提出回避。
5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，不私自透露项目情况。
6、不在与项目相关的单位报销规定以外的其他费用；不接受与项目相关的单位安排的宴请、旅游、娱乐等活动，以及礼品、礼金和有价证券等。
7、其他违反廉政规定的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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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终止本次项目的评标（审）业务，不予支付涉及项目的评标（审）费；
（2）违反上述承诺情节严重的，清退出吉安市企业采购交易服务平台专家库；
（3）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查处；
（4）其他有关责任追究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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